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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人事處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新棟
13樓
承辦人：科員 王菀貞
電話：(03)3322101分機7355
傳真：(03)3342906
電子信箱：10041011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慈文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9月20日
發文字號：桃人給字第111000522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一 (376736800A_1110005222_ATTACH1.pdf、

376736800A_1110005222_ATTACH2.pdf、376736800A_1110005222_ATTACH3.pdf)

主旨：有關銓敘部函請各機關辦理亡故公務人員因公撫卹案件之

事前審核工作時，應協助遺族取得病歷資料，以提升撫卹

申請程序對遺族之友善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銓敘部111年9月19日部退五字第1115476705號函辦理，

並檢附來函及附件影本各1份。

二、請各機關辦理因公撫卹案件時，應先就個案所涉公務人員

退休資遣撫卹法所定因公事由，依公務人員任用考績退休

撫卹案件送審作業手冊逐一檢視各項應備證件，如屬罹患

疾病或猝發疾病或戮力職務，積勞過度以致死亡之情事，

則須提供亡故公務人員之就醫紀錄。爰各機關辦理公務人

員因公撫卹案件之事前審核工作時，應協助遺族備齊病歷

資料，並請依銓敘部前開來函補充說明規定辦理。

正本：本府所屬機關學校人事機構、桃園市復興區公所人事室、桃園市復興區民代表會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110007256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11/09/20 13:46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
